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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254/35。

二.
提案和建议

阿根廷*
[原件：西班牙文]

阿根廷建议在第7条之后添加如下一节，并相应修改随后节次：

“第[……]条

“1.
 缔约国应在其各自的立法中作出规定，以确定陆路商业承运人遵照目的国或过境国移民法律运输乘客和乘员的赔偿责任。为此目的，缔约国立法应规定，对于国内法中所规定的任何类别的入境，作为承运的一项绝对先决条件，陆路商业承运人应要求提交为其乘客获准进入目的国或过境国领土所必须的一切正式文件。

“2.
 缔约国应在其国内立法中规定陆路商业承运人承担在过境涉及一个或多个国家情况下向过境国移民主管当局申报其所运送乘客的姓名的义务。缔约国还应在其本国立法中通过措施，以使陆路商业承运人对这类人员实际上离开相应领土一事负责，并应规定，在经申报运送的乘客未能以过境国移民法中所规定的方式，在规定的地点和时限内离开该国时，该国移民当局可安排这类人员的返回，费用完全由承运人承担。

“3.
 在订有关于人员在与本条规定不一致的一体化地理区域的入境和流动有关的特别条例的经济同盟、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地区范围内应可不适用本条规定。

“4.
 有充分理由认为其一陆路商业承运人涉及与贩运移民有关的活动的任何缔约国，均可请求该承运人合法注册的缔约国或这类承运人提供其服务所用交通工具所在地或注册地缔约国，或这类承运人在其中设有实际营业地的缔约国按照有关国家的法律规定为打击这类活动提供必要的协助。

“5.
 缔约国应建立经常性的合作机制，以侦测由个人或团体在无正当授权情况下利用陆路运输定期或临时进行的从一国至另一个或从第三国过境的任何人员承运。

“6.
 缔约国应建立机构合作机制，以便对从事偷运移民的货运承运人进行侦破和惩处。

“7.
 缔约国应就进入其辖区的陆路贩运方法的调查提供充分协助。所涉当局应认真谨慎行事，以确保迅速提供此种协助，从而避免对这类合作造成任何损害。”

阿塞拜疆**
[原件：俄文]

1.
阿塞拜疆的刑法典未载有任何关于偷运移民或实际上偷运任何人的规定。

2.
建议议定书草案序言和文本在提到1951年公约和1967年议定书时名称应当完整。

第1条：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关系

3.
提议保留备选案文1。

第15条：被偷运移民的遣返

4.
为了确定与驱逐过程有关的重大赔偿责任，提议在第15条中增加下列案文：

“缔约国同意，因临时收容或驱逐(遣返)已偷运进入一缔约国境内者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应当向运送该人进入该缔约国领土的承运人或运输公司收取。”

喀麦隆*
[原件：法文]

第8条：保证遵守的措施和安排

第2(a)款

1.
删去“偷运”一词前的“非法”一词，因为该形容词是多余的。

第11条：预防

第1款

2.
删去“和扣留”一语，因为可以认为进行搜查对于预防阶段来说已足够严厉。

第14条：培训

第3款

3.
第3款应成为如下新的一条：

“第（…）条

“技术合作

“各缔约国应尽一切努力提供必要资源，包括车辆、计算机系统和文件阅读器，以打击偷运移民行为。具有有关专门知识的缔约国应向缺乏这种专门知识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第15条：被偷运移民的遣返

第1款

4.
似宜根据国际人权标准、各国经济潜力和每个移民的停留时间重拟本款措词。

中国*
[原件：英文]

新条文


在第11条之后添加一新条如下：

“第（…）

“消除根源的措施

“缔约国应确保加强国际合作，以消除贫困和不发达等造成偷运移民问题的根源。”
哥伦比亚**

[原件：西班牙文]

序言

1.
建议对序言部分(i)段修正如下：

“(i)
  还深信为对付此种现象有必要采取全球和区域办法，包括采取社会、经济措施，以改善原籍国易受损害人口群体的境况，”

2.
建议将在(k)段之后添加一序言段如下：


“（……）注意到关于保护移民的各项联合国公约和其他有关文书，”

第11条.
预防

3.
建议在第2款之后添加一款如下：


“（……）为了阻止和预防偷运移民，缔约国应酌情力求订立旨在确保有条不紊地进行移徙的双边或多边协定。”

德国*
[原件：英文]

第10条：信息

第3款

在第一句“各缔约国”之后添加“，特别是拥有共同边界或位于偷运路线沿线的国家，”一语。

教廷

[原件：英文]

第11条：预防

应在本条末尾处增加下列款项：

“（…）
缔约国应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促进发展方案与合作，特别注意经济和社会状况不景气地区，以便铲除造成贩运移民问题的社会－经济根源。

“（…）
缔约国应鼓励移民及庇护政策方面的合作，并应采取为预防贩运移民所需的全球移民战略。”

印度**
[原件：英文]

第4条：刑事定罪

第2款


第2款改为如下：


“2.
各缔约方还应通过必要的立法或其他措施，将下述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a)  组织、指挥、帮助、教唆、推动或参谋进行本条第1款和第2款所列犯罪；


“(b)  图谋进行本条第1款和第2款所列犯罪；


“(c)  作为同谋参与本条第1款和第2款所列犯罪；或


“(d)  以任何其他方式协助进行本条第1款和第2款所列犯罪。”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原件：阿拉伯文]

第8条：保证遵守的措施和安排

第2款

1.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建议删去(b)项，因为一旦本议定书生效，扩充本议定书的规定将是必要条件，因此这一规定便没有必要了。

第10条：信息

第1款和第2款

2．应当合并第1款和第2款，因为它们的意义相同。经修订的本款内容如下：

“（…）缔约国应遵照公约第22条的规定，通过提高公众对于偷运移民是犯罪组织为牟利而经常从事的犯罪活动，而且对所涉移民构成严重的危险的认识，开展新闻领域的合作，以免潜在的移民成为犯罪组织的受害者。”

3．在(e)项中，将“做法和”一语改为“做法以及”一语。

第14条：培训

第2款

4．(a)项应予删除，因其与第12条重复。

第3款

5.
应使用“潜在工具”一词代替“资源”一词，因为案文中所列物品不是资源而是潜在工具。

第15条：被偷运移民的遣返

第1款

6．在本款结尾处添加“只要这种遣返不对其生命构成威胁并保护其免受遣返时可能遭受的任何非法伤害”。

第16条：实施情况

7．第1和2款应予合并，合并后的案文如下：

“为便于审查缔约国在履行根据本议定书所承担义务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缔约国将向公约缔约国会议提供定期报告。缔约国的这类报告应连同根据公约第23条规定在同一日期提交的报告一道提供。”

立陶宛*
[原件：英文]

第10条：信息

第2款

1.
议定书第10条第2款责成缔约国采取预防措施，确保潜在移民不成为有组织犯罪集团所犯罪行的受害者。立陶宛想提请注意，公约可以规定有义务采取预防措施，不仅确保潜在移民的权利，而且还确保正在被运送的移民和已经被运送的移民的权利。

2.
立陶宛认为，使用“受害者”这一用语会引起某些疑问。“受害者”一词意味着对某人使用了非法的暴力。因此，立陶宛认为，在可以将移民视为某一犯罪的受害者的案件中，犯罪本身应当被认为是贩运人口而不是偷运移民。

墨西哥

[原件：西班牙文]

1.
建议在第3条之二后增添以下几款：**
“2.
移民家属不应因该家属并非其成员的某一有组织犯罪集团为非法贩运和运送该移民的目的而做出的行为受到惩处。

“3.
移民家属不应因某一有组织犯罪集团由于非法贩运和运送该移民而从该家属获得钱财受到惩处。”

第8条：保证遵守的措施和安排***
2.
墨西哥建议在第2款之后增加下列新的一段：


“（……）如果两个或更多缔约国已就本议定书所涉主题缔结协定或条约，或以其他方式就该主题建立关系，它们有权除本议定书外，适用该协定或条约，或对这些关系作出相应调整。”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原件：阿拉伯文]

序言

1.
去掉序言部分(a)、(c)、(d)、(f)－(h)、(o)和(q)等段的方括号。

2.
在序言部分(q)段后，增加一段，类似关于防止、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议定书（贩运议定书）草案的序言部分最后一小段，文字如下：


“…注意到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各项规定。”
第6条：管辖权

第1款
3.
在“应该”之后加上“根据本国基本法律原则”。

第8条：保证遵守的措施和安排

第1款
4.
在“采取”之前加上“根据本国基本法律原则”。
第2款
5.
删去(a)项中“非法”一词，因为贩运本身便是非法行为。
第11条：预防

6.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同意教廷提议的对该条新增两款（见上文教廷的修正案）。
第11条之二

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同意中国提议增添的一条（见上文中国的修正案）。
新增条文

8.
应增加关于以下问题的条文：


(a)
援助和保护贩运人口活动的受害者，与贩运人口议定书第4条相一致；


(b)
受害者在接收国的地位，与贩运人口议定书第5条相一致；


(c)
利得的查抄和没收，与贩运人口议定书第5条之二相一致。

欧洲共同体*
[原件：英文和法文]

第11条：预防

1.
建议对第11条作如下修订：

“第11条

“预防

“1.
在不影响关于人员自由流动的国际承诺的情况下，缔约国应当尽量加强可能必要的边界管制，以侦查和防止贩运人口活动，包括通过检查旅行证件或身份证件，以及在适当情况下，通过上车和登船检查车辆和船只。

“2.
在不影响公约第19条规定的情况下，缔约国应当考虑加强与其他国家边界管制机构的合作，尤其是通过建立和保持直接通信渠道。

“3.
为便利边界管制主管机构之间进行卓有成效的协调，缔约国可订立规定派驻联络官员的双边安排或协定。”

2.
上述有关第11条的提议是为了确保与打击贩运人口的议定书草案第8条第1款的内容更加一致。而且，本提议第3款取代A/AC.254/5/Add.24号文件中由荷兰提出的第11条新的一款。

_____________

* 	曾在A/AC.254/5/Add.24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 	曾在A/AC.254/L.200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 	曾在A/AC.254/5/Add.24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 	曾在A/AC.254/5/Add.24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 	曾在A/AC.254/5/Add.24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 	曾在A/AC.254/5/Add.24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 	曾在A/AC.254/5/Add.24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 	曾在A/AC.254/5/Add.24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依据A/AC.254/Add.1/Rev.2号文件所载议定书修订草案案文写成。


* 	曾在A/AC.254/5/Add.24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 	曾在A/AC.254/5/Add.24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 	曾在A/AC.254/5/Add.24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 	曾在A/AC.254/5/Add.24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 	曾在A/AC.254/L.198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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